
西塞山区建设用地土地征收公告

西土征告〔2025〕第8号

为满足西塞山工业园区建设需要，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北省土地征收工作程序规定》文件规定，现就本次土地征收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土地征收项目名称

本次土地征收项目名称为黄石市西塞山区2025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二、土地征收批准机关和批准文号

黄石市西塞山2025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批准征地机关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文号为鄂政土批（黄石）〔2025〕33号，批准日期为2025年6月10日。
三、土地征收用途

本次征收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有偿使用方式供地。

四、土地征收范围及面积
本次征收涉及西塞山工业园区大排山村、石龙头村、二港村集体农用地4.9019公顷（含耕地1.1469公顷），建设用地1.8861公顷，该批次共计批准建设用地6.7880公顷。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各村及各地块具体位置、权属、面积和地类情况详见《建设用地土地勘测定界图》。
五、拟征地补偿标准：

1、征收土地补偿费标准。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湖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23〕16号号）规定，该批次建设用地均位于黄石市城区区片级别Ⅳ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87万元/公顷，其中，土地补偿费34.8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52.2万元/公顷。

2、青苗补偿费标准、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根据《黄石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黄政发〔2024〕5号）文件规定进行核算。

六、农业人员安置途径

拟采取货币安置和就业培训安置等途径予以安置。

七、异议、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和救济途经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等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次土地征收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西塞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提出；有行政复议要求的，应当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西塞山区人民政府提出；有行政诉讼要求的，应当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对本次土地征收无异议、无行政复议要求、无行政诉讼要求。

本公告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同时在拟征收土地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所在地张贴，公告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25日（10个工作日）。本公告的公告期结束后由区政府委托西塞山工业园区按征地补偿安置协议落实征地相关费用，并由区人社部门负责落实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和就业培训安置。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应当在收到土地征收补偿费后5日内腾退移交土地，未在规定时间内腾退和移交土地的，由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次土地征收有异议、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不影响本次实施土地征收。
特此公告。

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6月10日
- 2 -


